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 

评选工作说明 

 

一、名额分配 

根据教育部财务司《关于下达 2017 年中央高校国家奖助学金名

额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【2017】107 号），我校 2017 年国家奖学金

名额为 179 人，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为 595 人，国家助学金基准名额

为 4591 人。各学院所分配的具体名额详见名额分配表。 

名额分配原则：按照全日制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在校学生比

例，确定国家奖学金的分配名额；按照全日制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，确定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分配名额；按照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比例，确定国家助学金的分配名额。 

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为一等助学金 3500 元，二等助学金 2500

元。各学院根据国家助学金的基准分配名额（按人均 3000 元标准计

算所得）确定最终一等、二等助学金的具体人数。原则上，各学院一

等助学金人数不超过所在学院助学金总人数的 50%。 

二、申报与评选工作流程 

本次国家奖助学金的申报与评选工作采用网上模式进行。具体工

作流程如下： 

1、学生通过系统如实填写个人相关信息，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

材料（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学术论文等）扫描件，向所在学院提交

国家奖助学金申请。 



注：“申请理由”的填写应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

绩优异、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字数控制

在 200 字左右。申请国家助学金无需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、学生在系统中提交申请完成后，导出《国家奖助学金申请表》

并打印，随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上交至所在学院。 

3、班级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所提交的相关材料，按照国家奖助学

金的评选条件及要求组织评审，确定初审名单。同时，由班级辅导员

在系统中做审核操作，报学院资助工作评审小组审核。 

4、学院资助工作评审小组审核班级评议小组认定结果，并由学

院学生资助专员（原则上由学院学办主任担任）在系统中做审核操作，

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最终审核。 

5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学院上报评审结果，并通过系统反馈

最终审核情况。 

具体使用方法详见《国家奖助学金管理系统操作手册》。 

系统链接地址：http://x.zuel.edu.cn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、为提高工作效率，简化流程，2016-2017 学年学生所修课程成

绩数据已导入系统中，各学院在评选过程中，不需打印《学年成绩表》，

使用系统所提供的数据即可。 

2、国家奖学金所需申报材料，请务必严格按照《国家奖学金申

报表格填写要求》进行填写。 

 


